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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卢之璐

拿着一张借条，原告说被告欠钱不还，被告则说借条是自己与他人的借据且钱已还清，是原告
偷了借条后在“出借人”一栏签名，假称借钱给自己。日前，台州三门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民间借
贷纠纷。

原告张某称，去年12月底，被告杨某因急用资金向其借款5万元，并出具亲笔签名的借条一
份。同日，张某将5万元现金交付给杨某。借款后，他几经催讨，杨某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无奈之
下，他只好将杨某告至法院。

杨某则辩称，自己与张某是情人关系，并没有向张某借款，本案5万元款项其实是自己向案外
人叶某借款的借据，当时出具借条时“出借人”一栏空着。今年1月中旬，她还清了借款并拿回了该
张借据。当晚，她与张某一同住宿在三门某酒店内，杨某随手将借条放在床头柜上，而张某趁她熟
睡之际，窃走了床头柜上的借条。后来，她曾向原告索要借条，可原告谎称已经帮忙撕毁了。因两
人关系特殊，杨某对张某充分信任。谁曾想，自己竟然因这张借据吃上了官司。

庭审中，被告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向案外人叶某转账的银行汇款单及一份三门医院住院病历，
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上载明被告杨某的联系人是原告张某，关系“夫”，用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的
借款事实以及原被告系属情人关系的事实。然而，原告对两人的关系矢口否认，坚称两人仅是普
通朋友关系，且无论双方是什么关系，都不能认定涉案借据是原告偷走的，也不影响两人借贷关系
的成立。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借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据是
确定双方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收款凭证。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原告张某持有被告杨某
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向其借款 5 万元的借条，且原告向本院详细陈述了借款的资金来源和交
付经过，对此，原告对其诉讼主张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杨某抗辩称涉案借条系原告张某
从被告杨某处盗窃所得，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张某有盗窃涉案借条的事实，被告
向案外人叶某转账的银行汇款单系被告杨某与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被告陈述涉案借条是出具给案外人叶某，但借条上“出借人”一栏却没有“叶某”的署名，署名
反而是“张某”。据此，被告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令杨某偿还张某借款 5 万元
并支付利息。

法官提醒，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格式化借条，不少债务人在对借款金额、利息及还款期限等
借条内容进行核对后，就在格式借条上签字，出借人一栏往往不填写或由借条持有人事后填写。
由于借条未载明出借人的，一般情况下基于日常经验规则，推定持有人为出借人，一旦日后发生纠
纷，就会使债务人处于不利境地。所以，债务人在出具借条时，应书写规范、内容严谨，不能在借条
中留有大量空白，以防止他人后期自行填补内容。

信用卡垫付牟利
“卡奴”骗了“养卡人”

通讯员 林静

本想利用信用卡垫还款业务赚取手续费，不料如意算盘落空，不
但手续费没赚到，还被对方利用还款到账时间差骗走钱财。12月16
日，台州黄岩法院审结了一起诈骗“养卡人”钱款的案件，被告人王某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

去年8月8日，祝某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称自己手头紧，请他
帮忙垫付下信用卡欠款2.7万元，并允诺支付相应的报酬。祝某动心
了，两人约好地方见面后，陌生男子交给祝某一张信用卡和密码。

8月10日，祝某将8000元存入男子指定的信用卡，过了半个小时，
祝某以刷卡消费的方式再从该卡刷回7800元。次日，男子来电话让祝
某继续帮他偿付余款，并汇给他600元作为报酬，祝某按男子要求将
1.9万元汇入该卡。过了一会儿，当他准备把钱刷回来时发现该卡已被
挂失。祝某当即拨打男子电话，结果男子的手机已关机，祝某这才意
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赶紧报了警。

今年7月6日，涉案男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将违法所得的款
项全部归还祝某。

涉案男子姓王，31岁，嗜赌成性，欠了几十万元的赌债，急得四处
借贷。去年8月初，到了王某银行信用卡还贷的时间，摸着自己干瘪的
口袋，王某动起了歪脑筋，准备设局诈骗“养卡人”钱财。王某购买了
一张无身份信息登记的临时手机卡，通过微信搜索联系上从事信用卡
垫付业务的“养卡人”祝某，以支付报酬为诱饵，让祝某帮他垫付信用
卡欠款。在收到信用卡账户还款成功的信息后，王某立即向银行申请
挂失信用卡，致使祝某无法刷回垫支款项，随后将手机关机玩“蒸发”。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

审理法官说，信用卡滋生了一大批“卡奴”，这种现状又催生出一
个新的行业——“养卡人”，即利用信用卡垫还款业务赚钱的职业从事
者。犯罪分子利用“养卡人”贪念高额手续费的心理，事先设局，引其
入套，再利用银行还款到账的时间差，诈骗成功。他提醒说，替人还贷
赚取手续费的行为本身就不合法，且存在一定风险，大家切莫因贪图
小利进入犯罪分子的诈骗圈套，最后得不偿失。

离婚后发现女儿非亲生
赠与她的房屋能要回吗？
编辑同志：

一年前，我与前妻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6岁的女儿
小琳随前妻生活，我将自己婚前购买的一套价值上百万元的房屋赠
与给小琳。此后，还到有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登记小琳为房屋所有
权人。半年前，我偶然得知，小琳并非我亲生，随后我悄悄地做了亲
子鉴定，结果表明小琳确实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前妻不得已承认她
有过偷情行为。为此，我曾以将房屋赠与给非亲生的小琳，违背自己
真实意思为由，要求撤销赠与。但前妻认为我不得撤销，理由是我当
初的赠与行为具有履行抚养义务的道德性质，且所有权早已发生转
移。请问：我真的无权反悔吗？

读者：王德川

王德川读者：
你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即你有权反悔。
虽然《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

前可以撤消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物权法》第9条、
第14条也分别指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
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鉴于你在离婚时将房屋赠与给
小琳，具有抚养、资助未成年子女性质，客观上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小琳已经实际成为所有权人，似乎你确实无权反悔，其实不然。因为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误解问题。

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标的物的
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
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

结合本案可以明确，你当初之所以将自己婚前的个人房屋，毫不
犹疑地赠与给小琳，明显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即完全是基于认为她是
你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为之，如果你知道小琳并非你亲生，你自然不会
做出那样的决定。亲子鉴定结论，表明小琳与你没有血缘关系，意味
着你此前的赠与完全和你的意思相悖，且遭受了上百万元的巨额损
失。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当属重大误解之列。而无论是《民法通则》
第59条第1款，还是《合同法》第54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因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行为或者订立的合同，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颜梅生

撑腰壮胆
新华社

今年4月，四川省纪委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发文，支持省内主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畅通群众“随手拍”举报
渠道。半年多时间，省内各媒体推出监督报道1381期（篇），推动整改问题1536个，有234人被处分，798人
被问责。

“出借人”一栏空白惹官司
法院：借条留有空白小心被他人利用


